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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问题解答→

问：小金，清远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可以在广州买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吗？
问：广州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在清远购房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吗？
问：在清远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需符合什么条件？
问：小金，清远现行的首付款比例是多少？
......
小金：近期有很多小伙伴们留言想了解广清互贷政策的问题，现在小金就为大家一一解答！

一、清远缴存的职工，在广州买房可以向广州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吗？
答：清远市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职工，在广州市购买自住住房，符合广州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可以向广州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二、广州缴存的职工，在清远买房可以向清远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吗？
答：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职工，在清远市购买自住住房，符合清远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可向清远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三、广州的缴存职工在清远购房向清远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需符合什么条件？
答：广州的缴存职工在清远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条件：
1.申请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 
2.申请人现在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地为广州市，且住房公积金必须处于正常缴存状态，同时在单位连续足额缴存6个月及以上；
3.申请人在清远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
4.申请人为所购住房的所有权人或共有权人（共有产权人必须为夫妻关系）；
5.申请人贷款所购住房具备住房所在地房产交易部门和登记部门确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协议，并能办理抵押担保手续；
6.申请人已按规定支付首期购房款；
7.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信用良好，拥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有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8.第二次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家庭（包括申请人、申请人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必须在第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全国范围内）结清后才可申请。同时，如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贷款：
1.所购房产为非居住用途的。
2.所购住房用途为别墅的。
3.所购住房为独立成栋住宅的。
4.购买住房部分产权份额的。
5.所购住房为家庭（包括申请人、申请人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下同）名下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
6.申请人家庭在全国范围内已使用过两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7.申请人及配偶与父母、子女之间交易的住房。
8.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四、清远的缴存职工向广州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需满足什么条件？
答：需满足以下条件：
（1）在清远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广州购买自住住房；
（2）未使用过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或首次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已结清；
（3）符合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其他申请条件和广州市购买住房的有关规定，详细的最新政策可登录“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查询。

五、清远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是多少？
答：申请人家庭第一次和第二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自住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为20%，购买保障性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为15%。

六、清远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额是多少？
答：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个人最高贷款额为40万元，夫妻双方最高贷款额为50万元。
多子女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个人最高贷款额为50万元，夫妻双方最高贷款额为60万元。
注：住房公积金贷款实际可贷额度应根据账户余额倍数标准计算确定,但不得超过最高贷款额度且不得超过购房款或抵押物价值的规定比例。

七、清远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利率是多少？
答：我市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5年期以下（含5年）为2.35%，5年期以上为2.85%；
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5年期以下（含5年）和5年期以上分别不低于2.775%和3.325%。

八、清远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长能贷多少年？
答：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长贷款期限为30年，且不超过法定退休后5年（退休年龄男性按63岁计算，女性按58岁计算）。

九、清远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实行怎样的住房套数认定标准？
答：在清远市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家庭名下住房套数的认定实行“认房”“认贷”标准。
（1）申请人家庭（包括申请人、申请人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下同）在我市无住房且在全国范围内无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购买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按首套房贷款政策执行。
（2）申请人家庭在我市拥有一套住房，且在全国范围内无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购买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按二套房贷款政策执行。
（3）申请人家庭在我市无住房，但在全国范围内有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购买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按二套房贷款政策执行。
（4）申请人家庭在我市拥有一套住房，且在全国范围内有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购买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如能提供购房合同、不动产权证等证明房屋登记结果和住房公积金贷款为同一套住房的，按二套房贷款政策执行；如无法证明房屋登记结果和住房公积金贷款为同一套住房的，认定为第三套住房，不予贷款。
（5）申请人家庭在我市拥有二套住房，或在全国范围内有二次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认定为第三套及以上住房，不予贷款。


本期的知识点您了解了吗？
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
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给我们
咱们下期见！
